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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征集高校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工作优秀案例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浙江省全面深化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浙教党办〔2019〕7号）和《关于公布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载体名单的通知》（浙教办宣〔2018〕94号）等文件精神，我省遴选了一批重点支持高校、文化育人示范载体、实践育人示范载体和“易班”建设试点项目，并给予了相应的经费支持。为全面总结“三全育人”创新经验和成效，现向全省高校征集“三全育人”工作优秀案例，拟分“十大育人”项目集结成书。上述文件所列高校须报送相应育人载体或项目的优秀案例，作为建设成果的重要依据；鼓励各高校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报送有特色有亮点的案例，不限项目，不限数量。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认真总结提炼，于6月19日前参照相关的内容和格式要求（见附件1），分“十大育人”分别报送至相应邮箱（见附件2）。联系人：省教育厅宣教处陈海峰，电话：0571-88008952。
附件：1.内容和格式要求

2.联系方式及邮箱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年6月5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附件1
内容和格式要求
一、内容要求
案例采用第三人称撰写，包括目标思路、实施举措和经验启示三个部分。具体要求如下：
1.目标思路。概述案例的目标、理念与整体思路。
2.实施举措。介绍案例实施的具体举措，凝练品牌特色和案例实施过程中的亮点，概括案例的育人成效、所获荣誉、受媒体关注情况以及工作成果等。
3.经验启示。总结案例可推广应用的经验、示范引领价值，实施过程中的体会，遇到的难点重点问题，下一步改进的措施等。
二、格式要求
1.文字格式要求。每个案例字数控制在3000字左右，标题为二号，字体采用方正小标宋简体；正文为三号，字体采用仿宋GB_2312；行间距为固定值28磅。
2.图片视频要求。案例应做到图文并茂，图片需单独保存为BMP图片格式或JPG格式，照片像素需不小于3000*4000（特殊老照片除外）。如有相关视频，亦可提供，视频时长不超过6分钟，大小不超过500M，届时将制作成二维码，供扫码观看。
相关内容和格式要求仅供参考，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撰写案例，“三全育人”综合改革重点支持高校以牵头高校的相关要求为准。
附件2
联系方式及邮箱
	序号
	项目
	联系人
	单位
	联系方式
	邮箱

	1
	科研育人
	陈南菲 
	浙江大学
	15868454540
	chennanfei@zju.edu.cn

	2
	文化育人
	廖垣
	中国美术学院
	13456747552
	ly9274@caa.edu.cn

	3
	管理育人
	陈权
	浙江工业大学
	13750830441
	xcb@zjut.edu.cn

	4
	心理育人
	刘葵
	浙江师范大学
	15888920770
	lk@zjnu.cn

	5
	资助育人
	蔡小飞
	宁波大学
	13655887276
	caixiaofei@nbu.edu.cn

	6
	组织育人
	杨艳琼
	浙江理工大学
	13868118425
	xcb@zstu.edu.cn

	7
	网络育人（易班）
	王立良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35 1687 5686
	liangzi@hdu.edu.cn

	8
	课程育人
	厉蓉
	浙江工商大学
	18758180624
	791951480@qq.com

	9
	服务育人
	陈香娟
	浙江海洋大学
	13867201637
	335830170@qq.com

	10
	实践育人
	陈璁
	温州医科大学
	13736736719
	xcb@w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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